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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例說明

• 參考P3~P21



個資法概觀

第一條：為規範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以避免人格權受侵害，
並促進個人資料之合理利用，特制定本法。

避免人格權受侵害

促進個人資料之合理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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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資法法條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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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資法法條結構



個資定義及名詞



個資定義及名詞



蒐集、處理、利用要件

個資法第5條

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或利用，應尊重當事人之權益，依誠實及
信用方法為之，不得逾越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並應與蒐集之目
的具有正當合理之關聯。

重點:

1. 當事人主張

2. 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

3. 正當合理之關聯



蒐集、處理、利用要件

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蒐集或處理，除第六條第一項所規定資料外，應
有特定目的，並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法律明文規定。
二、與當事人有契約或類似契約之關係。
三、當事人自行公開或其他已合法公開之個人資料。
四、學術研究機構基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有必要，且資料經過

提供者處理後或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
五、經當事人書面同意。
六、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
七、個人資料取自於一般可得之來源。但當事人對該資料之禁止處理或利

用，顯有更值得保護之重大利益者，不在此限。
蒐集或處理者知悉或經當事人通知依前項第七款但書規定禁止對該資料之

處理或利用時，應主動或依當事人之請求，刪除、
停止處理或利用該個人資料。

個資法第19條

教務處的學生資料來自大考
中心(屬間接蒐集)



蒐集、處理、利用要件

有關病歷、醫療、基因、性生活、健康檢查及犯罪前科之個人資料，不得蒐集、處理或利用。
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法律明文規定。

二、公務機關執行法定職務或非公務機關履行法定義務必要範圍內，且事前或事後有適當安
全維護措施。

三、當事人自行公開或其他已合法公開之個人資料。

四、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基於醫療、衛生或犯罪預防之目的，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有必
要，且資料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經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

五、為協助公務機關執行法定職務或非公務機關履行法定義務必要範圍內，且事前或事後有
適當安全維護措施。

六、經當事人書面同意。但逾越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或其他法律另有限制不得僅依當事人書
面同意蒐集、處理或利用，或其同意違反其意願者，不在此限。

依前項規定蒐集、處理或利用個人資料，準用第八條、第九條規定；其中前項第六款之書面同
意，準用第七條第一項、第二項及第四項規定，並以書面為之。

個資法第6條

想想看:報名表填寫身體狀況算嗎?



蒐集、處理、利用要件

個資法第8條

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機關依第十五條或第十九條規定向當事人蒐集個人資
料時，應明確告知當事人下列事項：
一、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機關名稱。
二、蒐集之目的。
三、個人資料之類別。
四、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五、當事人依第三條規定得行使之權利及方式。
六、當事人得自由選擇提供個人資料時，不提供將對其權益之影響。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免為前項之告知：
一、依法律規定得免告知。
二、個人資料之蒐集係公務機關執行法定職務或非公務機關履行法定義

務 所必要。
三、告知將妨害公務機關執行法定職務。
四、告知將妨害第三人之重大利益。
五、當事人明知應告知之內容。

直接蒐集



蒐集、處理、利用要件

個資法第9條

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機關依第十五條或第十九條規定蒐集非由當事人提供之
個人資料，應於處理或利用前，向當事人告知個人資料來源及前條第一項
第一款至第五款所列事項。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免為前項之告知：
一、有前條第二項所列各款情形之一。
二、當事人自行公開或其他已合法公開之個人資料。
三、不能向當事人或其法定代理人為告知。
四、基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或學術研究之目的而有必要，且該資料須經提供

者處理後或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無從識別特定當事人者為限。
五、大眾傳播業者基於新聞報導之公益目的而蒐集個人資料。 第一項之

告知，得於首次對當事人為利用時併同為之。

間接蒐集



蒐集、處理、利用要件

個資法第20條

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利用，除第六條第一項所規定資料外，應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
圍內為之。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為特定目的外之利用：

一、法律明文規定。

二、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

三、為免除當事人之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上之危險。

四、為防止他人權益之重大危害。

五、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基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有必要，且資料經過提供者
處理後或經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

六、經當事人同意。

七、有利於當事人權益。

非公務機關依前項規定利用個人資料行銷者，當事人表示拒絕接受行銷時，應即停止利用其
個人資料行銷。

非公務機關於首次行銷時，應提供當事人表示拒絕接受行銷之方式，並支付所需費用。



行政處分及檢查

• P65~70



個人資料保護推動委員會

• 東海大學個人資料保護推動委員會



個人資料保護推動委員會

• 東海大學個人資料保護推動委員會工作小組



個人資料保護管理作業程序

• 個人資料保護管理作業程序



個人資料保護管理作業程序

• 東海大學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作業手冊



104學年個資保護執行成果

• 整體查檢結果說明：

• 本次查檢發現點(含風險事項)依其問題區分成以下幾大類：

1) 蒐集告知發現點(個資法第8、9條)

2) 特種個資蒐集書面同意發現點(個資法第6條)

3) 委外監督管理發現點(個資法施行細則第8條)

4) 表單欄位發現點(個資法第 5 條)

5) 紀錄、文件保存與銷毀發現點(個資法施行細則第 12 條)

6) 技術相關發現點(施行細則第 12 條)

7) 其他發現點

• 本次發現點共計507項，

依據發現點分類之統計結果

（以百分比顯示）如圖所示：



104學年個資保護執行成果

• 本次查檢發現點(含風險事項)後續處理方式：

1) 蒐集告知發現點(個資法第8、9條)

2) 特種個資蒐集書面同意發現點(個資法第6條)

3) 委外監督管理發現點(個資法施行細則第8條)

4) 表單欄位發現點(個資法第 5 條)

5) 紀錄、文件保存與銷毀發現點(個資法施行細則第 12 條)

6) 技術相關發現點(施行細則第 12 條)

7) 其他發現點

告知函撰寫

委外作業

資訊安全作業實務操作

個人資料保護認知

提升資訊素養



105學年個資保護工作計畫

月份 工作項目

105/8

至

106/6

1. 校外教育訓練課程(個資專人自由參加)

2. 本校自辦教育訓練

3. 召開個人資料保護委員會工作小組會議

105/12 104學年適法性查檢複檢/風險改善複檢

106/2

至

106/3

1. 105學年盤點作業

2. 105學年風險評估作業

106/4

至

106/6

1. 105學年查核作業

2. 105學年事故演練

106/6 召開個人資料保護委員會工作小組會議

106/7 召開個人資料保護委員會會議



規劃教育訓練課程
個
資
保
護 •個資保護認知

•告知函撰寫

•委外作業要點

•盤點

•風險評估

•稽核實務

•通報演練

資
訊
安
全 •電子檔案管理

•資訊設備管理

•個人資訊安全

•電子郵件

•檔案分享

•帳密管理

•雲端硬碟

•無線網路

資
訊
素
養 •SAS Enterprise 

Guid

•App Inventor

•自由軟體實務課程

•iMac課程

•TQC企業人才技能認
證研習

•校務研究-數據東海
tableau操作

 舉辦系列課程

–資訊安全/2門課(4場次)

–個資保護/7門課(13場次)

–資訊素養/20門課(21場次)



資安暨個資保護

資訊安全


